
 

- 1 - 

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不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
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
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僅供參考，並不構成出售、處置、收購、購買、承購或認購本公司任何證券之邀請或要約。本公
告及當中所載任何內容概不構成任何合約或承諾之依據。 
 
在香港以外之司法權區分發本公告或須受法律限制。管有本公告之人士須自行了解並遵守任何該等限
制。未遵守任何該等限制或會違反任何有關司法權區之證券法例。不得直接或間接在或向美國、加拿
大、澳洲、日本、馬來西亞、泰國、歐盟任何成員國家或任何進行以下發佈或派發可能屬違法的其他司
法權區發佈、刊發或派發本公告。本公告僅供參考，並不構成出售任何證券之要約或招攬購買任何證券
之要約，且不得於進行任何該要約、招攬或出售即屬違法之任何司法權區買賣任何證券。 
 
本公告所指證券並未且將不會根據一九三三年美國證券法(經修訂)（｢美國證券法」）或美國任何州份
或司法權區之法例登記，亦不會於未辦理登記或未獲豁免美國證券法及任何適用州份法例之登記規定之
情況下，於美國境內要約發售或出售。本公司現時無意將本公告所述之任何供股部分或任何證券於美國
進行登記或於美國進行公開證券發售。 
 

 
（於香港註冊成立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1883） 
 

按於記錄日期每持有8股現有股份 
獲配發3股供股股份之基準 
以每股2.02港元之認購價 
發行供股股份之供股結果 

 
及 

 
對購股權之相關調整 

 
 

本公司之聯席財務顧問 
 

中信証券融資（香港）有限公司 渣打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供股之聯席全球協調人及聯席包銷商 
 

中信証券融資（香港）有限公司    渣打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星展亞洲融資有限公司 德意志銀行香港分行  瑞士銀行香港分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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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股結果 
 
董事會欣然宣佈，截至二零一三年五月三十日下午四時正止，即接納供股

股份與繳付股款以及申請額外供股股份與繳付股款之截止時間，合共收到

8,971份涉及合共12,155,911,993股供股股份之有效接納書及申請書，當中

包括： 
 
(a) 3,783份涉及合共877,288,313股暫定配發的供股股份之有效接納書，

相當於供股項下之供股股份總數約97.07%；及 
 

(b) 5,188份涉及合共11,278,623,680股額外供股股份之有效申請書，相當

於供股項下之供股股份總數約1,248.02%。 
 

有效接納書及申請書所涉及的供股股份數目合計相當於供股項下可供認購

之903,723,326股供股股份約13.45倍。  
 
包銷協議 
 
包銷協議所載的全部條件已經達成，故供股已於二零一三年六月四日下午

四時正成為無條件。由於供股獲合資格股東超額認購，聯席包銷商根據包

銷協議對包銷股份應負之責任已全面解除。 
 
額外供股股份 
 
合共26,435,013股供股股份可供額外申請，將根據每份申請書所申請額外

供股股份數目之比例，並由董事酌情湊整至完整股份買賣單位，按公平公

正之基準配發及發行予已申請額外供股股份之合資格股東。 
 
寄發供股股份之股票及退款支票 
 
繳足股款供股股份之股票預期將於二零一三年六月七日以普通郵遞方式寄

予有效接納供股股份之暫定配額通知書及根據額外申購表格成功申請額外

供股股份之人士，郵誤風險概由彼等自行承擔。申請人／承配人將就其所

獲配發及發行的所有供股股份收取一張股票。全部或部分不獲接納之額外

供股股份申請之退款支票（不計利息），預期將於二零一三年六月七日以

普通郵遞方式寄予該等申請人，郵誤風險概由彼等自行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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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買賣繳足股款供股股份 
 
預期繳足股款供股股份將於二零一三年六月十日上午九時正開始在聯交所

買賣。 
 
對購股權之相關調整  
 
如公告及供股章程所披露，由於進行供股，尚未行使購股權之行使價及／

或所涉股份之數目或賬面金額，可能會作出調整。 
 
按購股權計劃之條款及條件及補充指引，購股權之行使價及因附帶於尚未

行使購股權之認購權獲悉數行使而須予配發及發行之股份數目將作出調

整。  
 
 
茲提述中信國際電訊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就供股日期分別為二零

一三年四月二十二日之公告及二零一三年五月十五日之供股章程（「供股

章程」）。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供股章程所界定詞彙於本公告應具有相同

涵義。  
 
1. 供股結果 
 
董事會欣然宣佈，截至二零一三年五月三十日下午四時正止，即接納供股

股份與繳付股款以及申請額外供股股份與繳付股款之截止時間，合共收到

8,971份涉及合共12,155,911,993股供股股份之有效接納書及申請書，當中

包括： 
 
(a) 3,783份涉及合共877,288,313股暫定配發的供股股份之有效接納書，

相當於供股項下之供股股份總數約97.07%；及 
 

(b) 5,188份涉及合共11,278,623,680股額外供股股份之有效申請書，相當

於供股項下之供股股份總數約1,248.02%。 
 

有效接納書及申請書所涉及的供股股份數目合計相當於供股項下可供認購

之 903,723,326 股供股股份約 13.45 倍。 
 
根據不可撤回承諾，承諾股東已接納或促使接納合共 542,094,138 股供股

股份。概無承諾股東申請供股項下的任何額外供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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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包銷協議 
 
包銷協議所載的全部條件已經達成，故供股已於二零一三年六月四日下午

四時正成為無條件。由於供股獲合資格股東超額認購，聯席包銷商根據包

銷協議對包銷股份應負之責任已全面解除。 
 
3. 額外供股股份 
 
合共 26,435,013 股供股股份可供額外申請，將根據每份申請書所申請額外

供股股份數目之比例，並由董事酌情湊整至完整股份買賣單位，按公平公

正之基準配發及發行予已申請額外供股股份之合資格股東。 
 
故此，下列為額外供股股份的配發情況：  
 

申請額外供

股的股份 
數目 

 
有效的額外

申請書數目 
申請額外供股

股份總數

獲配發額外供

股股份總數

 
 
 
 

配發基準 

分配概約百分比

（根據此類別中

所申請之額外供

股股份總數

計算）

   
1 至 999 股 1,301 份 967,016 股 967,016 股 悉數 100%
   

1,000 至

19,500,000 股       3,886 份   118,871,013 股     4,090,000 股

申請額外供股

股份數目的

0.234% 
（湊整至最接

近完整股份 
買賣單位） 3.441%

   
 
19,500,001 股

或以上 1 份 11,158,785,651 股 21,377,997 股

申請額外供股

股份數目約

0.192% 0.192 %
   
總計       5,188 份  11,278,623,680 股    26,435,013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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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供股對本公司股權之影響 
 

董事作出一切合理查詢後所深知、所悉及確信，本公司緊接供股完成前及

緊隨供股完成後之股權架構如下：  
 

 

緊接供股完成前 
（附註 1） 

 

緊隨供股完成後  
（附註 1） 

 
 股份數目 概約百分比

%
股份數目 概約百分比

%
Ease Action Investments 
Corp. 
 

903,018,087 股 37.47 1,241,649,869 股 37.47 

Richtone Enterprises Inc.
 

98,066,283 股 4.07 134,841,139 股 4.07 

Silver Log Holdings Ltd.
 

444,500,000 股 18.44 611,187,500 股 18.44

董事 (附註 2) 
 

502,000 股 0.02 690,994 股 0.02

聯席包銷商 
 

- 0.00 - 0.00

公眾股東 963,842,500 股 39.99 1,325,282,694 股 39.99
  
總計 2,409,928 ,870 股 100.00 3,313,652,196 股 100.00

 
附註： 
 
(1) 本表所包含的若干百分比數字已經湊整。因此，合計數字不一定是上列數字的

算術總和。 
 
(2) 本表載列董事緊隨供股完成後持有的股份數目包括將向有關董事配發及發行的

744股額外供股股份。 
 
5. 寄發供股股份之股票及退款支票 

 
繳足股款供股股份之股票預期將於二零一三年六月七日以普通郵遞方式寄

予有效接納供股股份之暫定配額通知書及根據額外申購表格成功申請額外

供股股份之人士，郵誤風險概由彼等自行承擔。申請人／承配人將就其所

獲配發及發行的所有供股股份收取一張股票。全部或部分不獲接納之額外

供股股份申請之退款支票（不計利息），預期將於二零一三年六月七日以

普通郵遞方式寄予該等申請人，郵誤風險概由彼等自行承擔。 
 

6. 開始買賣繳足股款供股股份 
 

預期繳足股款供股股份將於二零一三年六月十日上午九時正開始在聯交所

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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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對購股權之相關調整  
 

如公告及供股章程所披露，由於進行供股，尚未行使購股權之行使價及／

或所涉股份之數目或賬面金額，可能會作出調整。  
 
按照購股權計劃之條款及條件，以及聯交所於二零零五年九月五日發出有

關根據上市規則第17.03(13)條調整購股權之補充指引（「補充指引」），

購股權之行使價及因附帶於尚未行使購股權之認購權獲悉數行使而須予配

發及發行之股份數目將自二零一三年六月七日起，按下列方式作出調整

（「調整」）： 
 

 調整前 調整後 
 

每股行使價

港元

尚未行使購股權

項下股份數目

 
每股行使價 

港元 

尚未行使購股權

項下股份數目

（附註 1）
     
二零零九年九月 
十七日授出的購股權 

2.10 19,451,000 股 1.91 21,438,136 股

  
二零一一年八月 
十九日授出的購股權 

1.54 32,332,500 股 1.40 35,635,624 股

 
附註： 
 
(1) 由於本表內數字已經湊整，當中顯示調整後尚未行使購股權項下將予配發及發

行的股份數目不一定是各購股權持有人於調整後所持有購股權項下將予配發及

發行股份數目的算術總和。 
 
本公司核數師對尚未行使的購股權之調整基準已進行審閱及提交報告。董

事已審閱核數師報告，而根據該報告，董事確認調整乃符合購股權計劃之

條款、上市規則第17.03(13)條及補充指引之規定。本公司將就調整向購股

權持有人發出個別通知。 
 

    承董事會命 
中信國際電訊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辛悅江 

 
香港，二零一三年六月六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董事包括執行董事辛悅江（主席）、阮紀堂及陳
天衛；非執行董事劉基輔及羅寧；以及獨立非執行董事楊賢足、劉立清及
鄺志強。 


